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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右政办发〔2023〕31 号

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土默特右旗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、管委会，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加强对全旗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领导，根据《国务

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22 号）、

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》

（内政发〔2023〕5 号）和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包

头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包府办发〔202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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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 号）要求，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土默特右旗第五次全国经济

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

组 长：王 勇（旗委常委、政府副旗长人选）

副组长：逯广平（旗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）

王 东（旗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）

岳 云（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

赵 睿（旗发改委主任）

杨利平（旗统计局局长）

成 员：葛海龙（旗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）

卢 明（旗委政法委副书记）

张云生（旗委编办主任）

王永平（旗教育局局长）

陈 君（旗工信局局长）

戴存河（旗公安局副局长）

赵永永（旗民政局局长）

韩海东（旗司法局局长）

贾 文（旗财政局局长）

伏凌慧（旗人社局局长）

张锐钢（旗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马鑫龙（旗住建局局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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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志刚（旗交通局局长）

杨文明（旗水务局局长）

张雪峰（旗农牧局局长）

张旷怀（旗商务局副局长）

杜 磊（旗文旅广电局局长）

郁子翔（旗卫健委副主任）

周海斌（旗市场监管局局长）

乔慧军（旗政务服务局局长）

任尚飞（旗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）

高利刚（旗融媒体中心主任）

乌兰呼（市生态环境局土右分局局长）

陈晓龙（国家税务局土右分局局长）

常新文（旗邮政公司总经理）

贺小军（萨拉齐镇副镇长）

田平原（沟门镇镇长）

王春梅（美岱召镇镇长）

董永磊（将军尧镇镇长）

郝 伟（双龙镇镇长）

杨荣贞（海子乡乡长）

韩福东（明沙淖乡乡长）

闫嘉伟（苏波盖乡乡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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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俊龙（九管会主任）

张广耀（旗新型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）

孟占云（旗新型工业园区煤炭产业管理部部长）

二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负责全旗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

组织和实施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旗统计局，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

工作，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案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

议定事项，加强与各乡镇、管委会、各部门、单位的沟通协调，

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，办公室主任由旗统计局局长杨利

平兼任。

（三）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

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，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。领导小组不作为旗

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

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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